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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交院教[2016] 32号

关于做好我院“十三五”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院）：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“十三五”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高〔2016〕764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院“十三五”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（以下简称《专业规划》）编制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《专业规划》编制内容

1．各系（院）专业建设基本情况，包括专业数量、结构、特色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等；

2. 各专业的社会人才需求分析，包括社会人才需求预测、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；

3．专业建设目标、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；

4．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论证意见。
二、编制要求
1．各系（院）要根据本单位专业特色与办学条件（师资、实训等），专业办学基本条件须达到教育部规定标准，坚持调整与改造、撤销与增设相结合，科学编制“专业规划”。

2.《专业规划》编制时段为2016-2020年，每个系（院）编制本单位的《专业规划》，并组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进行充分论证（委员会成员中的校外同行专家、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）。

3.时间要求：
（1）请各系（院）于2017年3月1日前将《系（院）专业建设发展规划》（含专业规划编制内容，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、“十二五”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、专业分年度计划表（见附件1-3），专家论证意见）纸质版经系（院）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，同时提交电子版。
（2）教务处汇总全院的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形成学院专业规划，于2017年3月中旬报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，修改完善后进行全院公示，无异议上报教育厅。
三、注意事项
1、各系（院）按目前现有实际专业归属系（院）填报（含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、“十二五”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），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在轨道交通学院填写。

2、《“十二五”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》中的专业代码和专业名称按旧版本的专业目录填写，如：汽车运用技术520104。

3、《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》、《专业分年度计划表》中的专业代码和专业名称按新版本的专业目录填写，如：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600209。

联系人：杨剑

联系电话：60868317

附件：1.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

          2.“十二五”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

          3.专业分年度计划表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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